
二級警戒交通部鬆綁防疫管理措施

➢遊客及總量管制：容留量承載人數由原40%，放寬至50%；入園免

預約；入園時間放寬至正常營業時間。

➢場域管理：室內表演場館及展覽場館採間隔座，戶外表演劃設管制

範圍，並依文化部規範辦理；無法全程配戴口罩之水域遊樂設施禁

止，但全程可配戴口罩之設施可開放、設施容留人數50%，並依指

揮中心規範辦理；設施放寬免預約。

➢餐飲防疫管理：餐飲內用原則依照衛福部規定及各地方政府規定辦

理；另依指揮中心最新防疫指引，在戶外通風處、開放空間、保持

社交距離下可規劃開放戶外用餐區。

觀光遊樂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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➢封閉型景點(開放單一出入口之園區、遊客中心)：容留量承載人數

由40%，放寬至50%；入園時間放寬至公告正常營業時間。

➢非封閉型景點：可全程配戴口罩情況開放據點內海邊、沙灘，及操

作騎乘器具之水域遊憩活動，但禁止游泳；另在非群聚情形、保持

社交安全距離、單人活動及活動前後配戴口罩下，得從事水肺潛水

及衝浪。依指揮中心最新防疫指引，在戶外通風處、開放空間、保

持社交距離下可規劃開放戶外用餐區。

➢停車場管理：停車數由40%，放寬至50%，採單一時間內總量管制。

➢國家風景區轄管露營場：容留量承載人數由40%，放寬至50%；採

實聯制、出入口量測體溫、全程戴口罩、及禁止室外100人、室內

50人之群聚活動。

國家風景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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➢ 鬆綁措施：旅行團組團人數由原9人以下，放寬至不超過50人，並依

指揮中心集會活動規範辦理。

➢ 繼續管制措施：

✓ 交通工具安排旅客座位相間隔(大車上限20人)；車內不得用餐、麥

克風限隨團服務人員說明講解使用，使用後並清消，不得用於旅客

唱歌等其他用途。

✓ 行程規劃安排仍應符合二級警戒標準所訂之相關防疫指引。

旅行業

➢ 旅宿業餐廳內用原則依照衛福部規定及各地方政府規定辦理。旅宿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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➢以服務大廳3.5㎡/1人，設定及控管容留人數。

➢餐飲內用原則依照衛福部規定及各地方政府規定辦理。

國道服務區及快

速公路休息站

➢總量人流管制：以駕訓班核定面積除以44平方公尺，計算容留

人數，且室外人數至多不得超過100人。

➢學科教學：視訊教學或實體教學(梅花座並配戴口罩)，依教室面

積每3.3平方公尺計算其容留人數，室內人數至多不得超過50人。

➢術科教學：原1對1教學恢復為1對2教學(配戴口罩) 。

➢原則開放飲食，應採梅花座、設置隔板，並以盒餐方式用餐。

駕訓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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➢車站非付費區餐廳內用原則依照衛福部規定及各地方政府規定辦理。

➢對號列車可由旅客持用電子票證及定期票乘車(太魯閣、普悠瑪、觀

光列車及團體列車除外)。

鬆綁措施

➢列車上及車站內(除非付費區餐廳外)禁止飲食。

➢列車上停售便當、飲料、食品及各項推車商品。

➢對號列車限制發售座位數以7成為上限，並不發售無座(站)票。

➢車站大廳、公共空間暫停租借。

繼續管制

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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➢車站非付費區餐廳內用原則依照衛福部規定及各地方政府規定辦理。鬆綁措施

➢列車上與車站內(除非付費區餐廳外)禁止飲食。

➢列車上停售便當、飲料、食品及各項推車商品。

➢採全車對號座服務，取消自由座車票販售，持續實施擴大類梅花座之

售票派位原則，並限制發售座位數以7成為上限。

➢車站大廳暫停辦理各項活動。

繼續管制

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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